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赞比亚共和国政府

文化合作协定2018年至2021年
执行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赞比亚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

方”），为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两国在文化

艺术、教育、体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根据1980年4月11日在北京签订的两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同意

签署该协定2018年至2021年执行计划，条文如下：

一、文化、艺术和遗产

1．双方互派政府文化代表团一行 6人访问对方国家，为期

一周。

2．双方互派艺术团一行不超过 20人赴对方国家访演，为期不

超过10天。

3．双方互相在对方国家举办艺术展览，展期不超过两周，随



展人员1至2人。

4．双方鼓励两国在文化产业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

5．双方互派造型舞蹈家或编舞人员共 2人赴对方国家客座创

作，为期1至2个月。

6．双方鼓励两国加强思想文化领域对话，通过人员往来、学

术互鉴、信息沟通等方式，共同推动国际汉学研究发展，支持双

方学者参与“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

文学翻译和影视译制研修班等交流平台。

7．双方鼓励两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展示方面开展交流

与合作。

8．双方鼓励两国国家图书馆之间开展交流与合作，如互换图

书资料、互派专家考察等。

9．双方鼓励两国各级文化机构建立长期对口合作关系。

二、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体育

1．双方鼓励两国在新闻出版部门开展交流与合作，如人员互

访、图书和音像制品交换等。双方鼓励用本国语言介绍、翻译、

出版对方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和其他书籍，赞方若翻译出版中方

图书，中方可向赞方出版单位适当提供翻译资助。中方欢迎赞方

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2．双方鼓励两国在广播、影视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如互派

代表团、互办电影周、互换广播和影视资料等。

3．双方鼓励和支持两国在体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具体项目

由两国相关主管部门直接商定。

三、教 育

1．中方向赞方提供 60人 /年的奖学金名额（即赞方每年包括

延期者在内享受中方奖学金在华学习的总人数不超过60名）。

2．双方鼓励两国大学研究机构建立交流与合作关系。



3．双方鼓励通过代表团和人员互访等方式，推动两国教育机

构的交流与合作。

4．双方鼓励在语言培训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

四、财务规定

1．根据本执行计划派出的互访人员，由派遣方负担往返国际

旅费，接待方负担在其访问期间的食宿、交通和旅行医疗保险费。

2．艺术团互访的派遣方负担演出道具的往返国际运费和国际

运输期间的保险费，接待方负担在其境内的演出道具运输和保险

费，以及演出宣传和组织等方面的费用。

3．展览互访的派遣方负担展品的往返国际运费和国际运输期

间的保险费，承展方负担在其境内的展品运输和保险费，以及展

览宣传和组织等方面的费用。

4．双方互派留学生的费用，根据两国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关规

定执行。此外，中方向赞方享受中方奖学金者提供学成回国机票。

5．双方互派教育方面团组费用全部由派遣方负担。

6．双方鼓励企业赞助本执行计划的交流项目。

五、其他规定

1．执行本计划项目的具体事宜，由双方有关部门另行商定。

在本计划执行过程中，如出现其他问题和分歧，由双方通过外交

途径友好协商解决。

2．本执行计划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截至 2021年12月

31日。

缔约双方政府授权本国代表在本协议书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执行计划于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在北京签署，一式两份，

每份均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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